
內政部　函
地址：100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承辦人：黃詩婷
電話：02-23566014
電子郵件：moi5733@moi.gov.tw
傳真：02-23976875

受文者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05月02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地字第1030154050號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附件：http://gdmsweb.moi.gov.tw/MOI/GD_Attach.aspx?Code=212910

主旨：有關貴公司所送「通霄電廠更新擴建計畫循環冷卻水系統海
底取排水管路工程」海管舖設作業之作業區域圖、作業時間表
、作業範圍略圖、作業船舶及人員名冊等資料，已悉。並請依
說明二、三辦理，復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復貴公司103年4月29日電核火字第1038031591號函。
二、請依據本部101年9月24日台內地字第1010304549號函說明二

辦理，並將每日船舶預計作業位置於前1日中午12時前，利用
電子信箱moi5733@moi.gov.tw通報本部，俾轉知國防部及行政
院海岸巡防署等相關單位。

三、另依本部前開同意函說明二、(三)規定，應將舖設作業相關
資訊於作業前7日函送本部，請貴公司確實依規定辦理，俾辦
理通報相關事宜。

四、本件副本抄送國防部、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、行
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及交
通部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，並檢送「通霄電廠更新擴建計畫循
環冷卻水系統海底取排水管路工程」海管舖設作業之作業區域
圖、作業時間表、作業範圍略圖、作業船舶及人員名冊等資料
乙份。

正本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
副本：國防部、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、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

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、交通部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(以上均含附件)、本
部地政司【方域科】 2014-05-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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